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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制度調整

已於行政院和考
試院通過，將原
由考試主管機關
辦理之導遊人員
及領隊人員考試，
修正改由該等職
業中央主管機關
（交通部）辦理，
並自112年7月1
日起生效

113年開始

交通部觀光署
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

評量作業



過去之規定

評量資格及證明文件

外語領隊人員

華語領隊人員

通用制

專用制
(英語除外)

綜合旅行業、甲種旅行業之現職人員符
合資格，且於旅行業服務年資（結算至
112年12月21日止）滿2年以上者，由
其任職旅行業(總公司)推薦參加報名

專用制應測
申請推薦函

旅行業從業人
員履經歷資料

高中（職）以上或國外
相當學制以上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或同等學
歷（力）證明文件）外語導遊人員

華語導遊人員 高中（職）以上或國外
相當學制以上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或同等學
歷（力）證明文件）

高中（職）以上或國外
相當學制以上畢業，領
有畢業證書（或同等學
歷（力）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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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報名及評量時間

112年12月12-21日

113年3月16-17日

報名日期：

評量日期：

113年4月30日- 5月6日

113年5月25-26日

報名日期：

口試日期：

僅限外語導遊人員

口試報名及考試評量時間

報名方式

➢ 登入「交通部觀光署導遊人
員及領隊人員評量網路報名
資訊系統(12月11日開放)

➢ https://register-

exam.tad.gov.tw/

➢線上填寫資料

➢上傳繳驗相關文件檔案

➀最近一年內1吋正面脫帽半身
照片

➁身分證明文件

➂報名資格證明文件

➃免測資格證明文件(符合資格
者須提供)

➢ 完成繳費

STEP 1

STEP 2

STEP 3

https://register-exam.tad.gov.tw/

